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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今
年政府6个方面及相关部分共48项
重点工作，并将任务逐项分解到国
务院各部门、各单位。会议要求，全
面推进今年各项工作，扎实做好群
众关心、社会关注、牵一发动全身
的事。把每一项任务落实到具体单
位、具体人，列出时间表。

会议指出，各部门、各单位都
要把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和推
动经济转型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
稳定。 要积极推进重要领域改革，
力争有实质性进展。财税改革要拿
出方案，循序推进。

会议指出，要通过稳定经济增长
和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岗位。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努力解决特殊
困难群体的问题。要继续搞好房地产
市场调控，加快建立房地产稳定健康
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强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要完善监管体系，提升食品
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会议指出， 要从制度上推进教
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逐步
实现国有单位都能公开公平公正择
优录取人员， 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
劳动力合理流动。 要拿出切实有效
的举措，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激
发民间投资活力。 ■据新华社

凡涉嫌投降敌人的将立案

《立案标准》 第十一条规
定， 申请政治避难等七种情
形均属军人叛逃案， 应予立
案。

军人叛逃罪是指军人在履
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
外或者在境外叛逃， 危害国家
军事利益的行为。

第四条规定， 投降罪是指
在战场上贪生怕死， 自动放下
武器投降敌人的行为。 凡涉嫌
投降敌人的，应予立案。

第二十五条规定， 擅自转
让军队房产价值30万元以上
等5种情形的，均予立案。

擅自出卖、 转让军队房地
产罪是指违反军队房地产管理
和使用规定， 未经有权机关批
准， 擅自出卖、 转让军队房地
产，情节严重的行为。

军队房地产， 是指依法由

军队使用管理的土地及其地上
地下用于营房保障的建筑物、
构筑物、附属设施设备，以及其
他附着物。

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界定

《立案标准》第一次全面系
统地对2002年总政治部颁发
的《关于军人违反职责罪案件
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进行修
改。

修订后的《立案标准》共40
条， 对31种军人违反职责罪案
件立案标准作了具体规定，调
整了其中14种案件39项涉嫌
犯罪情形的立案起点。

同时对《立案标准》的适用
范围, 以及“战时”、“违反职
责”、“武器装备”、“军用物资”
等名词定义等作了明确界定,
使《立案标准》更有规范性、权
威性和操作性。 ■据法制晚报

军人违反职责罪立案标准发布
公开发表叛国言论将被立案
擅自转让30万元以上军队房产将立案

(一) 因反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出
逃的

(二)掌握、携带军事秘密出境后滞留不归的
(三)申请政治避难的
(四)公开发表叛国言论的
(五)投靠境外反动机构或者组织的
(六)出逃至交战对方区域的
(七)进行其他危害国家军事利益活动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工作分工
逐步实现国有单位
公平公正录取人员

军人叛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

(一)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价值三十万
元以上的

(二)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给境外的机
构、组织、人员的

(三)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严重影响部
队正常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和完成军事任务的

(四)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给军事设施
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

(五)有其他情节严重行为的

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产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政治部修订并下发
《军人违反职责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
下简称《立案标准》)，明确规定军人公开发
表叛国言论、 投靠境外反动机构或者组织、
申请政治避难、投降敌人、临阵脱逃等情形，
均应予立案。此外还规定，擅自转让军队房
产价值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立案标准》3月28日起施行。昨日国防
部网站发布了《立案标准》全文。


